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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亳州市中心城区省级开发区工业
厂房租赁管理工作方案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亳自然资规函〔2025〕99 号

谯城区政府、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、亳芜现代产业园

区管委会：

为规范市中心城区省级开发区内工业厂房的租赁管理，有效

提高工业项目亩均效益，积极推进省级开发区内“厂中厂”专项

整治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亳州中心城区各类省级经济开发区范围内，在国有

建设用地上投资建设工业厂房的租赁管理。

二、租赁条件

（一）出租企业条件

1.出租企业拟出租工业厂房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和

经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建设并验收合格。

2.出租的工业厂房应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国家

消防救援局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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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72 号）、《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安徽省“园

中园”、“厂中厂”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安办函〔2025〕

53 号）相关规定，实际使用条件须符合建筑、消防、燃气、室

内装修装饰等方面的安全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。

3.出租企业须与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《工业项目用

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》。

4.出租企业不得擅自改变出让土地和工业厂房用途；出租的

工业厂房，须产权清晰，无产权和经济纠纷。

5.出租的工业厂房可按栋、层等固定物理界限为基本单元进

行出租。

（二）承租项目条件

1.承租的工业厂房应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国家

消防救援局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消防

〔2023〕72 号）、《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安徽省“园

中园”、“厂中厂”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安办函〔2025〕

53 号）相关规定，实际使用条件须符合建筑、消防、燃气、室

内装修装饰等方面的安全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。

2.承租企业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出租企业项目

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产业发展方向。

3.承租企业投资项目须符合《安徽省开发区企业投资工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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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“标准地”工作指引（2023 年版）》指导性指标要求。

4.承租企业须与出租企业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《工

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》，新约定的亩均税收原则上不得

低于出租企业原合同约定的标准。

5.承租企业不得擅自改变承租土地和工业厂房使用性质、使

用功能，不得擅自对承租的工业厂房进行扩建、改建，不得擅自

转租已承租的工业厂房。确需改变承租土地、工业厂房用途或扩

建、改建工业厂房的，应由出租企业书面提出申请，按照规划审

批程序进行审核。

三、审核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承租企业须向拟承租厂房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提交承租工

业厂房申请材料，包括：工业厂房租赁意向协议、项目投资计划

书等。

（二）审核

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拟租赁项目的审核。承租面积

5000 平方米以上的项目，须提请市招商引资项目准入会议审核。

（三）入驻

企业入驻须具备租赁双方已签订正式租赁协议，与项目所在

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《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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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登记（备案）

由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对同意入驻的项目进行登记（备

案），相关部门按职能职责指导企业依法办理环保、安全等相关

手续并加强事后监管。

四、存量监管

（一）开发区管委会要开展辖区内存量租赁企业的核查工作，

并建立已出租、拟出租工业厂房项目清单，实行分类施策、定期

核查的动态更新管理工作长效机制。核查工作应于 2025 年 12月

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对存量租赁企业入驻条件的监管。

1.对符合入驻条件和要求，但相关租赁手续不齐全的，项目

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帮助指导企业完善相关手续。

2.对不符合入驻条件和要求的，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指

导、督促其按相关规定限期完成整改并达到承租条件。

3.对不符合入驻条件和要求，且无法通过整改达标或存在违

法行为的，项目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依法依规开展处置，确保消

除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。

4.存量租赁企业租赁合同到期，重新签订或续签租赁合同的，

参照本方案二、三部分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监管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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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开发区管委会履行工业厂房

租赁监管的主体责任，责成相关部门承担履行工业厂房租赁摸排、

建立台账、依规整改和逐步规范的监管职责，常态化清理整治企

业违规租赁工业厂房工作。

（二）根据“谁投资谁承担、谁所有谁管理、谁使用谁负责”

原则，出租企业须与承租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。

（三）对未经租赁审核擅自出租给存在重大安全环保隐患的

企业，项目所在地开发区要及时约谈出租和租赁企业负责人，责

令限期整改，造成责任事故的，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根据《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广亩均效益

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亳政办秘〔2021〕67 号），市中心城

区省级开发区须加强对出（承）租企业的年度亩均效益综合评价，

对综合评价为 C 类、D 类的出（承）租企业，加大对其督促整改

落实力度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亳州市投资促进中心及

市中心城区省级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，试行期两年。

（二）根据本方案规定，各县结合实际，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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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亳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0 月 28日


